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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峡通行制度综合法理分析

李人达１

（１．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海南 海口 ５７１１２６）

摘要：作为全球海洋的关键节点，国际海峡既是我国冲出岛链封锁的必经之地，也是关系 ２１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重要通道。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第一，针对某些存

在长期有效的专门公约的特定海峡，其通行制度予以保留，如土耳其海峡适用 １９３６ 年《蒙特勒

公约》、麦哲伦海峡适用智利与阿根廷 １８８１ 年《边界条约》、丹麦海峡适用 １８５７ 年《哥本哈根条

约》；第二，在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他国船舶、飞机有权在其中间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海域适用航行飞越自由，如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等咽喉要道；第三，在用于

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他国船舶、飞机有权在其领海海域适用过境通行制度，如吐噶喇海峡、马
六甲海峡、曼德海峡、多佛尔海峡等咽喉要道；第四，在摩西拿例外海峡和死巷例外海峡，他国

船舶、飞机有权适用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制度，如摩西拿海峡、卡尔玛海峡、蒂朗海峡、首
港航道等咽喉要道。 综上，他国船舶、飞机在相关海峡的相关海域的通行权的享有，依靠的是

国际法规则，并非海峡沿岸国的恩惠，也非其他海权大国的好意施惠。 我国船舶、飞机有权适

用国际海峡上述四类通行制度沟通全球。 同时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保障国际海峡畅通，促进

海运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航行飞越自由；过境通行；无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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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重要的海上通道，海峡是大陆与大陆

之间，大陆与岛屿之间，或岛屿与岛屿之间相隔

的一条狭窄的水道，水道两端与海洋相通。①用

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中英文文献中一般可简

称为“国际海峡”）在全球海域中发挥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作用，属全球海洋“主要矛盾”。 对

重要海峡的控制以及对海峡通行制度的把握，
事关国运，如马六甲海峡（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Ｍａｌａｃｃａ）在

１５１１、１６４１、１８２４、１９４１、１９４５ 年的数易其主，昭
示了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的兴衰。 我国客

观上属于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家，我国大陆海

岸线被一系列边缘海、半闭海包围，部分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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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遍布于西太平洋的岛链对我国实施封锁、监
控。① 当前除台湾东部沿海以外，我国船舶和

飞机进出太平洋、印度洋，均需经过周边相关

国际海峡，典型如千岛海峡（Ｋｕｒｉｌ Ｓｔｒａｉｔ）、对马

海峡（Ｔｓｕｓｈｉｍａ Ｓｔｒａｉｔ）、宗谷海峡（Ｓｏｙａ Ｓｔｒａｉｔ）、
津轻海峡 （ Ｔｓｕｇａｒｕ Ｓｔｒａｉｔ）、大隅海峡 （ Ｏｓｕｍｉ
Ｓｔｒａｉｔ）、吐噶喇海峡（ Ｔｏｋａｒａ Ｓｔｒａｉｔ）、宫古海峡

（Ｍｉｙａｋｏ Ｓｔｒａｉｔ）、巴士海峡（ Ｂａｓｈｉ Ｃｈａｎｎｅｌ）、马
六甲海峡等。 据报道，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山东舰等

中国军舰穿越第一岛链间相关海峡，往返西太

平洋开展训练，经过了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
马海峡。②

海运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全球贸

易的 ８０％通过海运完成，③海运承担了我国约

９５％的对外贸易运输量。④ 开展海上贸易、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通过全球若干国际海

峡以减少行程、降低成本，如马六甲海峡、霍尔

木兹海峡（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Ｈｏｒｍｕｚ）、曼德海峡（Ｂａｂ ａｌ－
Ｍａｎｄａｂ Ｓｔｒａｉｔ ）、 直 布 罗 陀 海 峡 （ 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Ｇｉｂｒａｌｔａｒ）、多佛尔海峡（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Ｄｏｖｅｒ）等咽喉

要道。 其中马六甲海峡属于沟通太平洋与印度

洋的要冲，目前全球 １ ／ ３ 的集装箱贸易和 １ ／ ４ 的

石油海运贸易要经过此海峡，⑤我国石油进口的

８０％和进出口物资的 ５０％需经过此海峡。⑥ 再

如曼德海峡，如果该海峡因受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以来

的哈以冲突外溢影响而无法通行的话，亚欧间

海上贸易需绕行南非好望角，会给全球经济复

苏带来重大影响。 国际海峡通行制度得到了国

际社会高度重视。 １９７３—１９８２ 年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期间，国际社会创立了一个平台来

消除对海峡制度和国家安全的可能的误解，并
确保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海

峡通行制度。 该制度被规定于 １９８２ 年公布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特别是其第三

部分之中。

一、现有研究及不足

国内学界关于国际海峡通行问题的相关研

究，主要侧重于四个方面。 一是专门阐释国际

海峡通行制度的研究，发表年代集中于我国

１９９６ 年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后数年，
属奠基性研究。⑦ 二是针对特定海峡的通行制

度的研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特定条款

聚焦至全球热点地区的相关海峡，如刻赤海峡

（Ｋｅｒｃｈ Ｓｔｒａｉｔ）、台湾海峡（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马六甲

海峡等咽喉要道，依国际法理阐释相关主体的

权利、义务、责任。⑧ 三是针对特定通行制度的

研究，海峡所涉及的通行制度包括过境通行、无
害通过、航行飞越自由等规则，此类研究重点剖

析特定制度的内涵外延、历史演进等含义。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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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海峡制度开展的国别研究，如剖析美国、
俄罗斯（苏联）、日本等国的海峡政策的立场、演
进等问题，为我国政策选择提供借鉴。①

英文语境下针对国际海峡通行问题的研

究，是近百年来海洋法经典课题之一。 如海峡

制度研究先驱、丹麦学者布吕尔 （ Ｅｒｉｃ Ｂｒüｅｌ）
（１９４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战争中及之

后国际海峡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了阐释，②贾兵

兵（１９９８）在其专著中特别分析了海峡制度的国

家实践，③还有一些代表性英文著述就特定海峡

展开阐释、④就海峡制度特别是过境通行制度进

行分析。⑤ 此外，其他部分英文海洋法文献，虽
不专门阐释海峡制度，但对其或多或少有所涉

及，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上述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一般而言多为

历史研究、“点”状研究、部分研究，缺乏对国际

海峡通行制度这一“制度群”的当代性、全面性、
整体性评判。 而且，目前学界和各国官方容易

把国际海峡通行制度、过境通行制度与其他海

洋通行制度相互混淆。⑥ 从整体上看，国际海峡

通行制度保障了全球海运的畅通性，也是我国

冲出岛链封锁、沟通全球的“关键”国际法依据。
本文尝试在立足国际法理特别是条约、习惯和

权威公法学家学说的基础上，综合阐释国际海

峡通行制度及适用的典型海峡，以明确国家相

关通行权。

二、国际海峡的界定标准

综观国际法院案例、国际条约条款及相关

国家实践可知，虽然国际社会围绕国际海峡构

成要件中功能标准的具体问题仍存在一些争

论，但国际海峡的两标准说（即地理标准和功能

标准）已被广泛接受。⑦

２．１　 地理标准

国际海峡的地理标准在历史上呈现一个发

展演进的过程。
第一，从词源学上来看，“ ｓｔｒａｉｔ” （海峡）来

自于源自拉丁语“ｓｔｅｒｎｅｒｅ”的“ｓｔｒａｔａ”，意思是铺

设或建造一条道路；以及来自于源自拉丁语

“ｓｔｒｉｎｇｅｒｅ”的“ ｓｔｒｉｃｔｕｓ”，意味着收缩或紧缩。⑧

科孚海峡案（Ｃｏｒｆｕ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Ｃａｓｅ）前，国际社会

一般认为，地理上海峡就是位于两片海域之间

的狭窄通道。
第二，从国际法院判决来看，科孚海峡案判

决书明确指出：“本院认为决定性标准是该海峡

连接公海两个部分的地理状态，以及用于国际

航行的事实。 海峡是否为连接公海两部分的必

要航道或是连接爱琴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替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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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通道，均无关宏旨。”①

第三，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界定

基本上沿袭了科孚海峡案标准，其第 ３７ 条将地

理要素界定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

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 实

质上就是在科孚海峡案的标准上增加了“专属

经济区”这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新创设的

概念。

２．２　 功能标准

布吕尔将国际海峡功能标准归纳为通航船

舶数量、这些船舶的总吨位、船舶所载货物的价

值总额、船舶的平均装载量，以及更重要的是，
船旗国的数量多寡，②但是这一标准在科孚海峡

案中并未得到采用。
如前所述，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对此阐

释是：“连接公海两个部分的地理状态，以及用

于国际航行的事实。”关于航行事实，判决书指

出科孚海峡在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这 １ 年零 ９ 个月的时间里，有 ２ ８８４ 艘各式

舰船通过，属于相当大的数量。③ 若对此进行量

化，只要年均 １ ６４２．５ 艘次的舰船通过，或者月

均 １３５ 艘次的舰船通过，或者日均 ４．５ 艘次的舰

船通过，就已超出了功能标准，④但这一标准并

非可以量化。⑤ 海峡存在少量通行，并不当然被

认定为不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许多国际

海峡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试验性通航。⑥ 国

际法院并未对通航量设置门槛，只是存在通航

的客观事实即可。 由此可知，基本上，只要一海

峡符合了地理标准（两端连接专属经济区或公

海）且存在国际航行的事实（哪怕日均数量很

少），那么它就应满足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界

定标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未就功能标准

专门作出规定。 因此，科孚海峡案对功能标准

的界定，沿袭至今。
符合上述两标准的海峡，即属于用于国际

航行的海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部分第

２ 节为其创设了一项新的通行制度———过境通

行，但国际海峡通行制度并不等同于过境通行

制度，国际海峡通行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过境通

行制度。

三、国际海峡的具体通行制度及

典型海峡

　 　 近 １００ 年来，国际海峡通行制度内涵不断

深化。 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立，始于

１９３０ 年海牙国际联盟国际法编纂会议。⑦ 该会

议结束时，“第二委员会关于领海的报告”第 １２
条明确指出：“然而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沿岸国

均不得对军舰通过位于公海两部分之间的构成

国际航道的海峡进行任何干扰。”⑧１９４９ 年国际

法院科孚海峡案判决书中确认了习惯法中的一

项权利：“在和平时期，各国有权派遣军舰通过

两部分公海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如果

这种通过是无害的。”⑨１９５８ 年《领海及毗连区

公约》第 １６（４）条首次以条约规则的形式规定

了海峡的通行制度，那就是“不得停止……之无

害通过”。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新了

１９５８ 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达成的公

约，其第三部分第 ２ 节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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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４９， 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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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创设了一项新的通行规则“过境通行”。 根

据历史因素、地理因素的不同，综合考察《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全文特别是第三部分条款可知，
不同国际海峡适用不同的通行制度，整体而言

有四类。

３．１　 适用专门公约制度的国际海峡

如果一海峡被长期存在、现行有效的专门

关于该海峡的国际公约所调整，则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 ３５（ｃ）条的规定，适用该专门公

约。① 这一条款的意义在于保留在先存在的规

则体系。 国际社会一般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３５ （ ｃ） 条指向的海峡，是土耳其海峡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ｒａｉｔｓ， 主 要 包 括 博 斯 普 鲁 斯

（Ｂｏｓｐｏｒｕｓ）与达达尼尔（Ｄａｒｄａｎｅｌｌｅｓ）两条子海

峡②］、麦哲伦海峡（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和丹麦海

峡［ Ｄａｎｉｓｈ Ｓｔｒａｉｔｓ，主要包括大贝尔特 （ Ｇｒｅａｔ
Ｂｅｌｔ）、小贝尔特（Ｌｉｔｔｌｅ Ｂｅｌｔ）和松德（Ｓｏｕｎｄ）三

条子海峡③］这三条咽喉要道。
土耳其海峡是实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５（ｃ）条的代表性海峡，东西分别连接黑海与地

中海，南北分别濒临中东与巴尔干地区，是英法

德俄美等大国博弈的焦点地区之一，也是我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 它当前专门适用

１９３６ 年《蒙特勒公约》 （Ｍｏｎｔｒｅｕｘ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该公约全文共 ５ 个部分（２９ 条）和 ４ 个附件，赋
予了不同对象在该海峡的不同的通行权。 其核

心内涵是赋予了商船很高的自由度，不需要事

先通知也没有吨位限制，这主要是由于商船威

胁度低于军舰。 如该公约第 ２ 条规定，不管白

天黑夜，不管哪个船旗国，也不管装载哪些货

物，商船在海峡均应享有完全的过境和航行自

由，不受任何约束；第 １３、１４ 条对军舰通过海峡

的通知期限、军舰的吨位等条件做了要求。 自

１９３６ 年至今，《蒙特勒公约》较为全面地设置了

各方权利、义务、责任，如对土耳其国家利益作

出特别保障、就军舰和商船的航行权作出区别、
对卫生和环保事项作出特别规定、对缔约国权

利作出保障等达成了平衡。 即便是在冷战时期

和近些年的俄乌冲突期间，土耳其政府也基本

诚实履行了其在通行方面的义务。④ 此外，对该

公约的任何修改，均须经过包括英、俄等在内的

所有 ９ 个缔约国的同意，而缔约国内部很难达

成一致。 因此，预计未来该公约将持续实施。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我国军舰曾通过土耳其海峡。⑤

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大陆最南端，贯穿

于火地岛、圣伊内斯岛等岛屿之中，因 １５２０ 年

航海家麦哲伦通行后公之于世而得名，专门适

用于智利与阿根廷双边 １８８１ 年 《边界条约》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１８８１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ａｎｄ Ａｒ⁃
ｇｅｎｔｉｎａ）以及再次重申该海峡制度的 １９８４ 年

《和平友好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ｏｆ １９８４），其核心内涵可见于该边界条约第 ５ 条

的规定：麦哲伦海峡永久中立，所有国家旗帜的

船舶有权自由航行（ ｆｒｅ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该条款意

味着，所有国家的军舰和商船在任何时候都享

有不受限制的通过麦哲伦海峡的权利。⑥ 该海

峡适用航行飞越自由的 １００ 多年的实践，形成

了国际习惯，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我国军

舰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首次穿越该海峡。⑦

丹麦海峡位于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是连

接大西洋和北冰洋的要冲。⑧ １８５７ 年《哥本哈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５（ ｃ）条规定，本部分的任

何规定不影响“某些海峡的法律制度，这种海峡的通过己全部或

部分地规定在长期存在、现行有效的专门关于这种海峡的国际公

约中。”
Ｗｏｌｆｆ Ｈｅｉｎｔｓｃｈｅｌ ｖｏｎ Ｈｅｉｎｅｇｇ， “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ｔ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７１，
１９９８， ｐ．２７５．

Ａｌｅｘ Ｇ． Ｏｕｄｅ Ｅｌｆｅｒｉｎｋ，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０， ｐ．５５７．

如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乌克兰政府请求土耳其对俄罗斯军舰关

闭土耳其海峡，但土外交部声明称将严格执行《蒙特勒公约》。
“土耳其外交部：土耳其将透明执行《蒙特勒公约》的所有条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站，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２０２２７ ／ １０３９６０１５６９．ｈｔｍｌ。

“中俄地中海军演今日启动 两国均派出主力舰艇”，新华

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ｍｉｌ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１ ／ ｃ＿１２７７８５７１７．ｈｔｍ。

同②， ｐ．２７７．
“中国海军出访编队当地时间 １４ 日通过麦哲伦海峡”，中

国政府网，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ｊｒｚｇ ／ ２０１３－１０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０７２７７．ｈｔｍ。

刘晓博著：《世界重要海峡水道法律地位及通过制度》，
海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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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条约》（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１８５７）等系列条约

的存在，使其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５（ｃ）
条的适用海峡。 该海峡通行制度的核心内涵，
可见于该条约第 １ 条：任何船舶在通过丹麦海

峡时，均不得受到任何滞留或阻碍。① 丹麦海峡

水下多浅点、暗礁和沉船，可供大型船舶安全通

行的航路较为狭窄，是典型的复杂水域，一旦有

偏差或闪失，极易发生船舶擦底或搁浅事故，因
此气象条件恶劣时，宜雇请引航员。② 随着全球

气候长期变暖趋势的推进，北极航道将面临大

规模商业化运行，届时通行丹麦海峡的中欧商

船数量将会显著增加。

３．２　 各自海域适用各自通行制度的国际海峡

海峡根据其宽度不同，可分为领海海峡

（完全覆盖于海峡沿岸国领海和内水之中）和

非领海海峡（海峡中间存在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航道）。 如果海峡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

海峡，且中间存在同样方便的专属经济区或公

海航道，则其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６
条的调整对象。③ 那么该公约第三部分“用于国

际航行的海峡”包括其中第 ２ 节的“过境通行”
与第 ３ 节的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均不适

用该类海峡。 此类非领海海峡的“专属经济区

或公海”“特殊内水和领海”④“正常内水”三部

分海域，分别适用各自的通行制度，即公约“第
５ 部分第 ５８（１）条或第 ７ 部分第 ８７（１） （ ａ） ～
（ｂ）条的航行飞越自由”“第 ２ 部分第 ３ 节的领

海的无害通过制度” “沿岸国的自主决定权”。
此类型海峡在全球范围内较为典型的有欧洲

的奥特朗托海峡（Ｏｔｒａｎｔｏ Ｓｔｒａｉｔ）、斯卡格拉克

海峡（Ｓｋａｇｅｒｒａｋ Ｓｔｒａｉｔ），亚洲的台湾海峡、宫古

海峡、巴士海峡以及日本境内的适用 ３ 海里领

海制的 ５ 条国际海峡，⑤美洲的佛罗里达海峡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Ｓｔｒａｉｔ）、尤卡坦海峡（Ｙｕｃａｔａ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等海峡。⑥

台湾海峡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

峡，中间存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海域。 如果认

定整个台湾海峡都属于我国的内水、内海、领水

或领海，并不符合我国法律及《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规定，我国也并未提出如此主张。⑦ 西方

部分媒体认为我国主张台湾海峡属于我国内

水，⑧无非是渲染我国的“夸张”胃口，以便混淆

视听、抹黑中国，为其国内反华政策的出台提供

民意基础。 我国并没有反对外国船舶、飞机在

台湾海峡的正常通行，从我国东部战区发言人

近些年的多次表态来看，我国反对的是外国军

舰通行时的公开炒作、有意制造事端、蓄意挑起

风险、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向“台独”势力发

出错误信号的行为。⑨

据 １９７７ 年公布、１９９６ 年修正的《日本领海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Ａｌｅｘ Ｇ． Ｏｕｄｅ Ｅｌｆｅｒｉｎｋ，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４， ２０００， ｐｐ．５５９－５６０．

周连柏：“某轮丹麦海峡擦底事故分析与教训”，《中国海

事》，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２４－２５ 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６ 条规定：“如果穿过某一用于

国际航行的海峡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

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本部分不适用于该海峡；在这种航道

中，适用本公约其他有关部分其中包括关于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规

定。”
为便于表述，本文将正常基线向陆一面的海域视为正常

内水；将适用正常基线并未被认为是内水而适用直线基线方才被

认为是内水的海域视为特殊内水。 在正常基线效果下，正常内水

即为一国内水；在直线基线效果下，正常内水与特殊内水的联合海

域，为一国内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８（２）条规定了“内水特

殊情况”。 参见：曲波：“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吉林大学社会

科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７４ 页。
这 ５ 条海峡，根据《日本领海及邻接区法》附则第 ２ 条的

规定，是对马海峡东水道、对马海峡西水道、宗谷海峡、大隅海峡和

津轻海峡。
这些海峡之所以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主要

是因为这些海峡的宽度超过了海峡沿岸国的领海宽度的 ２ 倍，因
此中间存在专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 如奥特朗托海峡最小宽度

４１ 海里、斯卡格拉克海峡最小宽度 ６１ 海里，其他就不再一一列

举。 海峡宽度相关信息，主要查询自“世界选择海峡和水道宽度”
表。 参见：陈德恭著：《现代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７９－８５ 页。

徐鹏、徐丽丽：“海洋法视角下台湾海峡与澎湖水道的通

行制度”，《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４０ 页。
“Ｕ．Ｓ． Ｒｅｂｕｆｆｓ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ｕｎｅ １５，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ｃｈｉｎａ ／ ｕｓ－ｒｅｂｕｆｆｓ－ｃｈｉｎａ－ｂｙ－ｃａｌｌｉｎｇ－ｔａｉｗａｎ－ｓｔｒａｉｔ－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２０２２－０６－１５ ／ ， ｐａｒａ．１．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加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

话”，新华网，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ｎ ／ ２０２３－０６ ／ ０３ ／ ｃ＿
１１２９６６７８５３．ｈｔｍ；“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美“菲恩”号驱逐舰过

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新华网，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４０１２５ ／ ａａ６０６ｅ８８４９７５４２５３９２６ｃｃ６ｅ４９１ｄｄ⁃
ｄａ３２ ／ ｃ．ｈｔｍｌ。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及邻接区法》第 １（１）条、附则第 ２ 条的规定，
日本领海宽度为 １２ 海里，但在对马海峡东水

道、对马海峡西水道、宗谷海峡、大隅海峡、津
轻海峡等“特定海域”实行 ３ 海里领海制。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 条明确要求领海的宽度

不超过 １２ 海里。 因此，这 ５ 条国际海峡中间

存在专属经济区航道，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非

领海海峡。 日本的做法保留了非领海航道，其
原因主要在于规避过境通行制度的适用。① 善

意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６ 条的规定可

知，一般而言，在拥有专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的

海峡中，过境通行不予适用，国内外实务界、学
界一般持此观点。② 部分学者或媒体认为日本

上述 ５ 条海峡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继而

当然适用过境通行制度，混淆了国际海峡通行

制度这一“制度群”与过境通行制度的关系。 不

同于无害通过的“水面”通行，过境通行是“立
体”通行，依法不适用过境通行的意义在于，日
本可以在这 ５ 条海峡的沿岸 ３ 海里内，保持对

水下潜行和上空飞越的限制。③ 之所以这种海

峡的特殊内水和领海部分不适用过境通行制

度，而适用无害通过制度，是因为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期间英国代表提出，这类海峡足够

宽阔，他国船舶和飞机完全可以航行飞越于其

中间的公海航道区域，而不必通行于其领海区

域，④这一主张得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采纳。

３．３　 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国际海峡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国际社会

出现了领海宽度扩张潮。 沿海国纷纷将本国

领海宽度从 ３ 海里扩展到 １２ 海里，这就使得

全球 １００ 多条原本中间存在公海航道的国际

海峡，转变为了完全覆盖于沿岸国领海和内水

之中的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⑤ 包括美国

在内的多国不认可在这些海峡延续适用无害

通过制度，沿岸国又不同意在这里适用航行飞

越自由，经过妥协折中，一项新的制度“过境

通行”创设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部分

第 ２ 节。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５（ａ） （ｂ）条
的规定，⑥第三部分包括第 ２ 节“过境通行”与第

３ 节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的规定，均不

影响海峡内的正常内水、专属经济区或公海部

分的通行制度；它实际上只影响海峡内的特殊

内水和领海部分。 因此，如果海峡属于用于国

际航行的领海海峡，或者虽然属于用于国际航

行的非领海海峡，但中间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航道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并不属于同样方便

（如中间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存在过于狭

窄、⑦遍布礁石、充斥漩涡等现象），则在其“专
属经济区或公海” （如果有）、“特殊内水和领

海”“正常内水”三部分海域，分别适用“航行

飞越自由”“过境通行制度” “沿岸国的自主决

定权”。 此类海峡在全球较具代表性的有亚太

地区的千岛海峡、吐噶喇海峡、马六甲海峡、塔
纳加海峡（Ｔａｎａｇａ Ｐａｓｓ），中东地区的霍尔木兹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学界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日本立法保留非领海航道，是
为了不违反日本政府“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政策，以便美军核动力

舰艇在这些海峡自由航行，但该说法已在日本国会质询中被明确

否定。 参见：张诗奡：“安全利益的矛盾与取舍：日本实践国际海

洋法的策略难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５８
页。

Ｕ．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９７， ２０２１， ｐ．４２； 徐鹏、徐丽丽：“海洋法

视角下台湾海峡与澎湖水道的通行制度”，《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４３ 页；张卫华：“刻赤海峡的法律地位及航行问

题”，《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５５ 页；田士臣：“台湾海峡

争端：‘国际水域’只是美国为维护其海洋霸权而炮制的一个说

法”，观察者网，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ｔｉａｎ⁃
ｓｈｉｃｈ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６＿２４＿６４６１５３＿ｓ．ｓｈｔｍｌ。

张新军：“国际法上外国军舰在台湾海峡通过问题”，南
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ｓｐｉ．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ｔｆｘ ／ １６３５１７３７２９。

Ｓａｔｙａ Ｎ． Ｎａｎｄ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ｂｔａｉ Ｒｏｓｅｎｎ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Ｎｉｊｈｏｆｆ， １９９３， ｐ．
３１０．

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立法的发展”，《法学研

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１ 页。
其规定是第 ３ 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影响：“（ａ）海峡内任何

内水区域，但按照第七条所规定的方法确定直线基线的效果使原

来并未认为是内水的区域被包围在内成为内水的情况除外；（ ｂ）
海峡沿岸国领海以外的水域作为专属经济区或公海的法律地

位”。
如有学者认为，如果中间航道少于三海里，就不属于同样

方便。 参见：Ｌｅｗｉｓ 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ｏｕｔ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４， １９８７， ｐ．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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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亚非大陆之间的曼德海峡，欧非大陆之

间的直布罗陀海峡，英法之间的多佛尔海峡等

咽喉要道。①

过境通行在作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中的创设，就昭示着其内涵应得到国际

社会普遍遵守。 这些内涵主要包括海峡沿岸国

与使用国的义务。 沿岸国义务主要指的是《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８（１）、４２（２）和 ４４ 条规定

的不应阻碍、否定、妨碍、损害或停止过境通行

之义务，以及沿岸国的被依法限定的管辖权范

围，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４２（１）条规定的

交通、环保、捕鱼、海关等四大类事项的管辖权。
使用国的义务，主要指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３９ 条的相关规定，即适用对象不迟延通

过海峡，不对海峡沿岸国主权、政治独立使用武

力或进行武力威胁，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等内容。
特别是其第 ３９（１）（ｃ）条规定，过境通行的船舶

和飞机“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难而有必要外，不从

事其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通常方式所附带发

生的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因此，军舰军机在

过境中不得从事类似演习、巡航、盘旋等与过境

之无关行为，潜水艇也一般应以通常的潜行方

式通过，除非航至浅滩无法潜行，②这体现了对

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 过境通行制度的

形成，体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峡沿岸

国领海主权、管辖权以及对海峡使用国通行权

的重新界定与整合。
３．４　 适用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制度的国际

海峡

适用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制度的国际

海峡存在两类，规定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４５（１）条中。

一 类 是 摩 西 拿 例 外 海 峡 （ Ｍｅｓｓｉｎａ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又称大陆 ／岛屿型海峡，也就是第 ４５
（１）（ａ）条及其指向的第 ３８（１）条后半句所规定

的海峡。③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该条

款来自意大利的摩西拿海峡（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Ｍｅｓｓｉｎａ），
于是得名。 海峡问题的美国知名专家亚历山大

（Ｌｅｗｉｓ 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认为，除摩西拿海峡以外，
位于英国苏格兰大陆和奥克尼群岛之间的彭特

兰湾（Ｐｅｎｔｌａｎｄ Ｆｉｒｔｈ）、位于瑞典波罗的海的卡

尔玛海峡（Ｋａｌｍａｒ Ｓｕｎｄ），以及位于加拿大圣劳

伦斯湾的诺森伯兰海峡（Ｎｏｒｔｈｕｍｂｅｒｌ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ｔ）
也属于此类海峡。④

另一类是死巷例外海峡（Ｄｅａｄ ｅｎｄ ｅｘｃｅｐ⁃
ｔｉｏｎ），即第 ４５（１）（ｂ）条所规定的海峡，⑤国际海

洋法法庭原法官、阿根廷学者卡米诺斯（Ｈｕｇｏ
Ｃａｍｉｎｏｓ）指出，除蒂朗海峡（ Ｓ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Ｔｉｒａｎ）以

外，死巷例外海峡还包括加拿大领海通向美国

帕 萨 马 科 迪 湾 的 首 港 航 道 （ Ｈｅａｄ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Ｐａｓｓａｇｅ） 以及巴林—沙特通道（ Ｂａｈｒａｉｎ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ａｓｓａｇｅ）。⑥

如果某海峡属于这两类海峡，则其通行制

度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４５（１）条的规

定，即其“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特殊内水和领

海”“正常内水”三部分海域，分别适用“航行飞

越自由” “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通过制度” “沿
岸国的自主决定权”。 该公约第三部分第 ３ 节

中第 ４５（１）条规定的“无害通过”与第 ２ 部分第

３ 节规定的“领海的无害通过”相比，多了一项

要求“不应予以停止”。 在第 ２ 部分的“领海的

无害通过”中，沿海国在考虑国家安全之必要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些海峡之所以属于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主要是

因为这些海峡的宽度在海峡沿岸国的领海宽度的 ２ 倍以内，因此

中间不存在专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 如千岛海峡最小宽度 ６ 海

里、吐噶喇海峡最小宽度 ２２ 海里，其他就不再一一列举。 海峡宽

度相关信息，主要查询自“世界选择海峡和水道宽度”表。 参见：
陈德恭著：《现代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７９－８５
页。 此外，塔纳加海峡最小宽度 １３ 海里的信息，查询自刘晓博著：
《世界重要海峡水道法律地位及通过制度》，海潮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版，第 ５９ 页。
Ｂｉｎｇ Ｂｉｎｇ Ｊ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５１－１５２．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８（１）条规定：“在第三十七条所

指的海峡中，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过境通行不

应受阻碍；但如果海峡是由海峡沿岸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形

成，而且该岛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

穿过公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过境通行就不应适用。”
Ｌｅｗｉｓ Ｍ．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Ｕ．Ｓ． Ｎａｖｙ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Ｊｕｎｅ １８，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ｕｓｎｗｃ． ｅｄｕ ／ ｉｌｓ ／
ｖｏｌ６４ ／ ｉｓｓ１ ／ ５ ／ ， ｐ．１０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４５（１）（ｂ）条规定：“在公海或专

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外国领海之间的海峡。”
Ｈｕｇｏ Ｃａｍｉｎｏｓ ａ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 Ｃｏｇｌｉａｔｉ－ａｎｔｚ，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Ｒｅ⁃

ｇｉｍ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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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予以暂时停止，这种“必要”规定于第 ２ 部

分的第 ２５（３）条中。①

综上，过境通行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三部分第 ２ 节浓墨重彩创设的适用于国

际海峡的航行飞越制度之一，但不是唯一制度；

在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海峡中，过境通行制度

也并非适用其所有海域，而是适用于特殊内水

与领海之中。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界定标准

与海峡的航行飞越制度是两个维度的问题。 国

际海峡通行制度详见表 １。

表 １　 国际海峡通行制度及适用的典型海峡综览表

海峡的分类 海域的分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条款依据
通行制度 典型海峡

存在专门公约的海峡 该海峡 第 ３５（ｃ）条 为该专门公约所调整
土耳其海峡、麦哲伦海峡、
丹麦海峡等

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

海海峡，且中间专属经

济区或公海航道在航

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

样方便

正常内水 第 ３６ 条和第 ３５（ａ）条 沿岸国的自主决定权

特殊内水和领海 第 ３６ 条、第 ８ 条和第 １７ 条 无害通过制度

专属经济区或

公海

第 ３６ 条、第 ５８（１）条，或
第 ３６ 条、第 ８７（１）条

航行飞越自由

奥特朗托海峡、斯卡格拉

克海峡、佛罗里达海峡、尤
卡坦海峡、宗谷海峡、津轻

海峡、对马海峡东水道、对
马海峡西水道、大隅海峡、
台湾海峡、宫古海峡、巴士

海峡等

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

海峡，或者虽然属于非

领海海峡，但中间的专

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

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

面并非同样方便

正常内水 第 ３５（ａ）条 沿岸国的自主决定权

特殊内水和领海 第 ３５（ａ）－（ｂ）条、第 ３８ 条 过境通行制度

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如果有）
第 ３５（ｂ）条、第 ５８（１）条，
或第 ３５（ｂ）条、第 ８７（１）条

航行飞越自由

千岛海峡、吐噶喇海峡、马
六甲海峡、塔纳加海峡、霍
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
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等

摩西拿例外海峡或死

巷例外海峡

正常内水 第 ３５（ａ）条 沿岸国的自主决定权

特殊内水和领海 第 ４５（１）（ａ）－（ｂ）条
不应予以停止的无害

通过制度

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第 ３５（ｂ）条、第 ５８（１）条，
或第 ３５（ｂ）条、第 ８７（１）条

航行飞越自由

摩西拿海峡、彭特兰湾、卡
尔玛海峡、诺森伯兰海峡

等；蒂朗海峡、首港航道、
巴林—沙特通道等

　 　 资料来源：作者查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及全球相关国际海峡信息后自行整理总结。

四、各国在国际海峡的相关通行权

就适用对象的自由程度而言，航行飞越自

由、过境通行与无害通过三者逐级递减。 在全

球相关海峡的相关海域，对航行飞越自由和过

境通行权的适用，使各国的船舶和飞机享有了

比无害通过权更为自由便捷的通行权。

４．１　 在海峡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海域适用航行飞

越自由的权利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６ 条的规

定，在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的专属经济

区或公海海域，各国的船舶和飞机均有权依据

８９

① 该款规定：“如为保护国家安全包括武器演习在内而有必

要，沿海国可在对外国船舶之间在形式上或事实上不加歧视的条

件，在其领海的特定区域内暂时停止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 这种

停止仅应在正式公布后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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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１）条或第 ８７（１）
条的相关规定，自由航行飞越。 如文首提及之

穿越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对马海峡的山东舰

等中国军舰，就有权在其专属经济区航道适用

航行飞越自由。 当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７ 部分第 ８７（１） （ ａ） ～ （ ｂ）条以及第 ５ 部分第

５８（１）条所分别规定的公海以及专属经济区的

航行飞越自由并不完全一致。 诚然，公海的自

由也不是绝对的，①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８７（２）条设立的关于“适当顾及”他国公

海自由利益、“国际海底区域”活动权利的相关

规定，②以及第 ３００ 条关于“禁止权利滥用”的

规定。③

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就专属经济区内的军

事活动（军事测量活动和联合军事演习等）存在

争议。④ ２０２２ 版《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
规定：“出于作战目的，国际水域包括不属于沿

海国主权管辖范围的所有海洋区域。”⑤美方认

为国际水域包括属于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以及

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非主权海域，继而主张国

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享有与公海上等同的航行

飞越自由。 但是这一说法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国际水域不是国际法法定术语，《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中并未规定，⑥不能成为美方行动

的依据。 第二，专属经济区中的航行飞越自由

相比公海中的航行飞越自由受到特定的限制，
该限制规定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５８（３）条
之中，即“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
评判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实施的军事活动

是否“适当顾及”了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应看

该活动有没有危害到沿海国依据国际法特别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拥有的主权权利、管辖权、
安全利益和其他权利，⑦而不是当然地认为在他

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既然没有被《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 ５ 部分“专属经济区”明文限制，
就应为合法。 国际水域的主张，忽视了专属经

济区这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设制度与公海

的区别，倒退回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前

的立场。 当然，美国一直没有批准加入《公约》，
该主张鲜明体现了美国“合则用，不合则弃”的

霸权立场。
４．２　 在相关海峡特殊内水和领海海域适用过境

通行制度的权利

在上述千岛海峡、吐噶喇海峡、马六甲海峡

等用于国际航行的领海海峡（或者虽然属于非

领海海峡，但中间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在

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并不是同样方便）中，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８ 条的规定，他国的所

有船舶和飞机均有权过境通行于其特殊内水和

领海部分。 过境通行制度的适用对象为“所有

船舶和飞机”，⑧意思是各种类型的船舶和飞机，
包括军舰、潜水艇、军机，其广泛性并不因船舶

和飞机的国籍、法律性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在从英国草案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演进过

程中，每次修订均未影响此“所有船舶和飞机”
的规定。⑨ 且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及当代

数十年国家实践，均认可过境通行权的享有，不
需要提前向海峡沿岸国通知或申请批准。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黄瑶、杨文澜：“论国家适当顾及义务在新型私人公海活

动中的适用”，《学术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第 ６１ 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８７（２）条规定：“这些自由应由所

有国家行使，但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并适当

顾及本公约所规定的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权利。”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００ 条规定：“缔约国应诚意履

行根据本公约承担的义务并应以不致构成滥用权利的方式，行使

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管辖权和自由。”
金永明：“中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的海洋法剖

析”，《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４ 页。
Ｕ．Ｓ． Ｎａｖｙ，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ｐ．１－８．
余敏友、冯洁菡：“美国‘航行自由计划’的国际法批判”，

《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２０ 页。
邹立刚：“论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

制权”，《中国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５３ 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３８（１）条规定：“在第三十七条所

指的海峡中，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过境通行不

应受阻碍；但如果海峡是由海峡沿岸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形

成，而且该岛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

穿过公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过境通行就不应适用。”
“所有船舶和飞机”的内容依次规定于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 ７ 日

《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第 ３８（１）
条、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６ 日《订正的单一协商案文》（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ｅｇｏ⁃
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第 ３７（１）条、１９７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非正式综合协商案

文》（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以下简称 ＩＣＮＴ）第 ３８（１）
条、１９７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ＩＣＮＴ 第一次修订案第 ３８（１）条、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ＩＣＮＴ 第二次修订案第 ３８（１）条、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ＩＣＮＴ 第

三次修订案第 ３８（１）条和 １９８２ 年 １０ 月 ７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 ３８（１）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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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对待过境通行制度的态度发

生了很大变化。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中国代表沈

韦良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第二小组会议上发言

时主张：“属于沿海国领海范围内的海峡，……
允许无害通过。”①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时任中

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大使在联大全会发

言中指出：“我们希望，《公约》确立的用于国际

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制度和群岛海道通过制度

应该得到维护。”②这种转变无不体现了国家视

角从近海防御到军事海洋战略以及世界海运大

国的飞跃。 但我国对待过境通行制度内涵的原

则立场与美国等海洋强国应存在一定的差异，
作为倡导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我国不

宜过于偏重过境自由，而是通过实践积极营造

在过境的相对自由与海峡沿岸国的管辖权之间

达成动态平衡，反映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缔约国的责任精神，这与我国历史孕育而生的

“海纳百川” “海晏河清” “四海之内皆兄弟”等

普惠包容、天下大同的海洋文化理念是一致的，
而与西方国家海洋文化中所蕴含的“殖民性”
“排他性”等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４．３　 在相关海峡特殊内水和领海海域适用无害

通过制度的权利

在上述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对马海峡东西

水道等中间存在同样方便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航道的、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特殊内水

和领海区域，他国船舶有权无害通过。 无害通

过制度赋予适用对象的自由程度，比过境通行

制度低。 无害通过权仅适用于船舶，不适用于

飞机，潜水艇需浮出水面才适用。 但过境通行

的适用对象为所有船舶飞机，包括军舰军机，且
不需要提前向海峡沿岸国申请批准或通知。 因

此，在这种中间存在同样方便的专属经济区或

公海航道的用于国际航行的非领海海峡，各国

一般会选择在其中间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航道

自由航行飞越。 就本质而论，无害通过制度乃

船旗国的航行自由权与沿海国对其领海和特殊

内水的管辖权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此种妥协

虽尊重了一般商船所享有的航行权，但对特殊

性质的船舶是否享有这些权利———特别是军舰

能否正常享有无害通过他国领海和特殊内水的

权利———一直存在争论。
各国对外国军舰通过领海的态度分歧较

大。 一方面，很多海洋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

主张，军舰享有无害通过权且无需向沿海国事

先通知或申请批准。 实践中，美国官方也曾认

可我国军舰在其领海的无害通过权。 如针对中

国军舰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径行驶过美国白令海的行

为，美国国防部认为，此举为符合国际法的无害

通过。③ 但美方表态混淆了无害通过与过境通

行的内涵，我国军舰上述通过的性质，如前分

析，应属于在白令海的塔纳加海峡这一用于国

际航行的领海海峡的过境通行。④ 另一方面，许
多发展中国家持相反主张。 据统计，在当前 １００
多个沿海国和地区的海洋实践中，有 ４０ 多个国

家规定了需要事先批准或通知的限制性条件。⑤

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 部分之第 ３ 节

之第 Ａ 分节“适用于所有船舶的规则”之第 １７
条规定了所有船舶（包括商船和军舰两类性质

的船舶）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但沿海国也有权

要求他国军舰在通过前予以申请批准或通知，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著：《海洋法资料汇编》，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９ 页。

“刘振民大使在第 ６１ 届联大全会关于‘海洋和海洋法’
议题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ｕｎ．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ｌｈｇｈｙｗｊ ／ ｌｄｈｙ ／ ｙｗ ／
ｌｄ６１ ／ ２００６１２ ／ ｔ２００６１２０７＿８３６７２０８．ｈｔｍ。

Ｓａｍ Ｌａｇｒｏ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Ｍａｄ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ｆｆ Ａｌａｓｋａ”， ＵＳＮＩ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ｓｎｉ． 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９ ／ ０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ｗａｒｓｈｉｐｓ －
ｍａｄ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ｐ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ｏｆｆ－ａｌａｓｋａ，
ｐａｒａｓ．１－３．

“国防部回应‘中国海军舰船进入美国阿留申群岛’”，人
民网，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５ ／
０９２４ ／ ｃ１０１１－２７６３１０５５．ｈｔｍｌ。

其中要求事先批准的有阿尔及利亚、阿曼、安提瓜和巴布

达、巴巴多斯、巴基斯坦、佛得角、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中国、伊
朗、刚果、格林纳达、马尔代夫、罗马尼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塞舌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
南、也门等；要求事先通知的有克罗地亚、韩国、埃及、利比亚、芬
兰、印度、圭亚那、马耳他、毛里求斯等。 参见：王泽林：“外国军舰

在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领海的无害通过：理论、实践与借鉴”，《中国

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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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国军舰应尊重沿海国的此类规制性要

求。① 我国规制性要求体现在《领海及毗连区

法》第 ６ 条中，“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海，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否

则，我国有关主管机关有权依据该法第 １０ 条的

规定“令其立即离开领海，对所造成的损失或者

损害，船旗国应当负国际责任。”

五、结　 语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及海峡制度的

当代实践，使国际海峡的四类通行制度得以明

确。 各国适用专门公约制度、航行飞越自由、过
境通行制度、无害通过制度通行相关国际海峡

的相关海域，依照的是国际法规则，而非沿岸国

的恩惠，也非其他海权大国的好意施惠。 在特

定海峡适用特定制度的权利，如适用航行飞越

自由通过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对马海峡东水道

和西水道、大隅海峡、宫古海峡、巴士海峡等海

峡的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海域；适用过境通行制

度通过吐噶喇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

峡、曼德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等海

峡的领海海域，就为我国冲出岛链封锁、沟通全

球提供了法理依据。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逐步深化，我国

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入。 改革开放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洋事业已取得长

足进步，从本质上改变了固守内陆的封闭发展

模式。 随着海洋意识的觉醒，我国对各类海洋

通行权的运用也将愈加娴熟自如，这对我国国

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构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

进一步成功推进和拓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保

障性作用。 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国际

海峡制度。 第一，在战略上，我国可考虑制定专

门的国际海峡政策、法律，并将其置于国家海洋

发展战略规划之中。 国际海峡问题事关国家长

远发展，我国参与全球海峡治理，在国家海峡政

策、法律的依据下推进和完成，会更具法治性和

正当性。 第二，在策略上，作为海洋地理相对不

利国与海峡主要使用国的我国，应进一步深化

与海峡使用国和沿岸国的合作，增进国际社会

共同利益。 既要加强与海峡使用国的合作，全
球的海峡使用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宜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和推进海峡使用国群体共

同维护国际海峡安全稳定；也要发展与海峡沿

岸国的关系，位于重要航道之中的国际海峡一

般属于大国角力的热点地区，我国要做好风险

研判，注重维系沿岸国之间、沿岸国国内不同族

群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在具体举措上，我国

可以先将合作重点事项放在国际海峡所在区域

的低敏感事务中，如珊瑚礁等海洋资源养护、岛
礁生态系统维护、海洋污染防治、绿色能源开

发、气候变化应对、海平面上升问题应对、海洋

教育宣传事业等，循序渐进地加强政治互信，增
进交通和安全领域合作，以点带面地提升国家

在全球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四，在长远目

标上，加强与各国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捍卫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峡通行制度的本来内

涵，维护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达成的海峡

制度共识，保障海运畅通，促进海运发展，增进

人类福祉，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虽然包括国

际海峡通行制度在内的大多数国际法是靠国家

自觉履行的，国际法自身并无强制措施，但国际

社会几乎没有“国际法不是法”“国际法缺乏约

束力不必遵守”这样的声音，而是试图在国际法

框架体系内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国际法在

不断发展进步着，时至今日，全球几乎没有哪个

领域的国际关系没有国际法调整。 展望未来，
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将朝着确立规范、尊重规范

的方向不断前进。
责任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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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建文：“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关于军舰通过

领海问题的解释性声明”，《中国海洋法学评论》，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４－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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